
 

 

 

 

 

 

 

 

 

 
 

 

 

 

 

 
 

 
 
 
 

 

 

1. 什麼是「電子服務網站」? 

「電子服務網站」是公司註冊處開發的單一網上綜合

平台，以提供不同的線上服務（「電子服務」），包

括提交文件、查閱公司登記冊的資料等。用戶只需一

次登錄電子服務網站，即可使用本處的不同的電子服

務。電子服務網站提供下列服務:  
電子服務網站提供下列服務:  
(i) 電子提交服務 
 用戶可透過此服務，根據《公司條例》（第622

章）及公司註冊處處長（「處長」）執行的其

他條例的規定，以電子形式向處長交付相關的

表格及文件。 
(ii) 電子查冊服務 
 此服務用於聯線查閱由處長備存的公眾紀錄，

包括公司登記冊的資料。 
(iii) 取覽不提供的資料／受保護資料服務 
 用戶可透過此服務查閱由處長備存的不提供資

料（即《公司條例》第47條所界定的涵義）及

受保護資料（即《公司條例》第53（1條所界定

的涵義）。 
 
2. 如何登入「電子服務網站」? 

客戶可透過www.e-services.cr.gov.hk隨時登入「電子

服務網站」。 
 
3. 用户是否需要登記用戶帳戶？是否需要登記費用？ 

如欲使用電子提交服務或取覽不提供的資料／受保

護資料服務 (特定類別指明人士)，你必須先登記成為

用戶。用戶登記是免費的。 
如果僅使用電子查冊服務，用戶可自行決定是否登記

用戶帳戶以使用電子查冊服務。登記主要帳戶（港幣

500元）和其後帳戶（港幣100元）以訂用電子查冊服

務需要繳納年費。然而，用戶亦可以無帳戶使用者身

分使用電子查冊服務。 

 

4. 如何辦理用戶登記手續？  

客戶可透過「電子服務網站」在線登記帳戶。詳情

請參閱附件。 

 

 

5. 誰可登記成為「電子服務網站」用戶? 

(i)  個人用戶 
 自然人可以可登記個人用戶帳戶。 
(ii) CR 公司用戶 
 根據《公司條例》（第 622 章）在公司註冊處註

冊的本地公司、經遷冊公司及註冊非香港公司，

均可登記 CR 公司用戶帳戶。 
(iii) BR 實體用戶  
 只根據《商業登記條例》（香港法例第 310 章）

在稅務局註冊的業務，可登記 BR 實體用戶帳

戶。 
(iv) 其他非個人用戶 
 如申請人不屬於以上三種用戶類別，可登記其他

非個人用戶帳戶。 
用戶類別(i)，(ii) 及(iii) 可訂用全部提供的電子服務。

用戶類別(iv)只可訂用電子查冊服務及取覽不提供的

資料／受保護資料服務。 
 

6. 是否需要身分證明文件和其他證明文件？ 

如訂用電子提交服務時，個人及BR實體須提交身分證明

資料。就個人而言，身分證明文件包括香港身分證或護

照（適用於非香港身分證持有人）。 對於BR實體，需

要提供有效的商業登記證副本。 
如訂用取覽不提供的資料／受保護資料服務，須提交身

分證明文件、能證明申請人具特定指明人士資格的文

件，以及授權書（就非個人而言）。詳情請參閱資料小

冊子《關於申請披露不提供的資料／受保護資料所需提

供的額外文件》，該小冊子可從本處網站下載。 
相關文件可以電子方式提交或親自呈交本處位於香港

金鐘道66號金鐘道政府合署13樓的電子服務中心，以供

查核。 
訂用電子查冊服務時，雖然個人用戶需要提供個人識別

信息，但無須就任何用戶提供身份證明文件證明。 
 

7. 身份證明文件及其他證明文件須要核證嗎？ 

以電子方式提交的身分證明文件或其他證明文件須為

經核證為真實的副本。副本如經以下人士妥為核證，便

會視作真實副本： 

公 司 註 冊 處 

COMPANIES REGISTRY 

地址 ： 香港金鐘道66號金鐘道政府合署14樓 
網址 ： www.cr.gov.hk  
電郵 ： c renq@cr.gov.hk 
24小時電話諮詢熱線 ： (852) 2234 9933 (互動音頻電話查詢系統) / 

(852) 2867 2600 
 
 

電子服務網站： www.e-services.cr.gov.hk 
服務組支援隊（全日24小時） 
電話 ： (852) 8201 8273  傳真：(852) 8300 1004 
電郵：helpdesk@e-services.cr.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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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服務網站」 

用戶登記 
 

 



 
訂用電子 
提交服務 

訂用取覽不提

供的資料／受

保護資料服務 
(i) 在香港執業的公證人  

 
 
 

(ii) 在香港執業的律師  
 

 
 

(iii) 《會計及財務匯報局條例》（香港

法例第 588 章）第 2 條所指的執業

會計師 

 
 
 
 

 
 
 

(iv) 獲法律授權核證作任何司法或其他

法律用途的文件的香港法院人員 
 
 
 

 
 

 
(v) 在香港執業的專業公司秘書  

 
 
 
 

(vi) 《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

例》（香港法例第 615 章）附表 1
第 2 部第 1 條所指的信託或公司服

務持牌人 

 
 
 

 
 
 

(vii) 如用戶屬非香港居民，其所屬國家

的領事館官員 
 
 

 
 

(viii) 發出該文件的機關或機構  
 

 
 

 
8. 數碼證書是否可以作為身分資料的證明？ 

系統接納由香港郵政電子證書（個人）及電子核證服務

有限公司發出的個人ID-Cert作為身分資料的證明。 
 
9. 登記用戶帳戶時可否使用「智方便」？ 

個人用戶在「電子服務網站」登記用戶帳戶時使用「智方

便」，其個人資料將會自動填寫到網上登記表格內，而系

統亦會認證其身分。 
 
10. 如何查詢更多資訊？ 

客戶可聯絡服務組支援隊（全日24小時）： 
電郵 :  helpdesk@e-services.cr.gov.hk 
電話 :  (852) 8201 8273 
傳真 :  (852) 8300 1004  

註 :  

有關其他用戶登記的詳情，請參閱本處網站（www.cr.gov.hk）及電子服務網站（www.e-services.cr.gov.hk）內的「常
見問題」。      

細閱及接受登記電子服務用戶帳戶的條款及條件 

 步驟 1: 選擇合適的用戶類別和服務 ) 

步驟 2: 填寫用戶資料 (註 1) 

個人 
 電子提交 
 電子查冊 
 取覽不提供的資料

/受保護資料 

附上有效的商業登記證副本 

 
 

步驟 3 : 提交身分證明 

網上提交文件 
 使用數碼證書; 或 
 附上經核證的身分證明

文件及其他證明文件 
親身到公司註冊處出

示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輸入帳戶管理人的姓名 (如訂用了電子查冊服務， 
請一併提供管理人的身分資料)) 

步驟 4: 複審用戶資料 

接受已訂用服務的條款及條件 
 

 

 

如訂用電子提交或取覽不提供的資料/ 
受保護資料服務，需提交其他證明文件 

 
   

支付帳戶每年登記費(和預付款項) 
 

步驟 5: 遞交申請 

 

公司註冊處會覆查證明文件 

 

公司註冊處會以電郵發送用戶帳戶的啟動通知 
及個別相關服務的審核結果 

註: 
1. 用戶可授權「智方便」提供個人資料 (只適用於個人用戶) 

 

使用數碼證書 

附件 

 

CR 公司 
 電子提交 
 電子查冊 
 取覽不提供的資料

/受保護資料 

BR 實體 
 電子提交 
 電子查冊 
 取覽不提供的資料

/受保護資料 

其他非個人 
 電子查冊 
 取覽不提供的資料

/受保護資料 

訂用電子提交或取覽不提供的資料/受保護資料服務 

 
訂用電子查冊服務 

用戶帳戶登記程序 

http://www.cr.gov.hk/
http://www.e-services.cr.gov.hk/

